[bookmark: _GoBack]1.十一师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申请审核管理规定（试行）
（征求意见稿）

根据《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 〔2023〕14号）精神，为规范保障性住房申请审核管理，结合我师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职责分工
申请人所在单位负责工薪收入群体、引进人才群体保障性住房的受理工作及收入核定工作。
师民政部门负责工薪收入群体、引进人才群体家庭收入的核准工作。
师人社部门负责配合查验申购家庭的社保情况。
师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申请家庭住房情况及政策性住房的核查工作。
师住建部门负责牵头会同师民政部门、人社部门、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组建师保障性住房资格审定小组，负责全师保障性住房申请家庭的资格审定工作。
二、保障对象
面向十一师的工薪收入群体、引进人才等群体，重点保障住房有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工薪收入群体。保障对象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保障性住房。家庭成员包括夫妻双方、未成年子女及已成年单身子女。
申请家庭应当推举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作为主申请人，其他家庭成员为共同申请人。主申请人自行选择是否将未成年子女或已成年单身子女作为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申请审核。已成年单身子女可单独进行申请。
三、申请条件
申请购买保障性住房，按购房群体分类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工薪收入群体
1.申请人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赡养、扶养或抚养关系；
2.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在十一师有稳定收入来源；
3.家庭成员均未享受过政策性住房。
（二）引进人才群体
1.十一师行政、事业单位在编干部职工及企业在职职工；
2.申请人具有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或中级专业技术职称、高级工技术等级及以上的人员；
3.家庭成员均未享受过政策性住房。
以上所称政策性住房是指房改房、经济适用房、统建房、集资房等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房屋（已按规定腾退政策性住房的视为未享受过）。
四、申请资料
（一）工薪收入群体
1.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等相关证明材料；
2.婚姻状况证明：结婚证、离婚证（含离婚协议书）或者法院离婚判决书、丧偶证明、个人单身承诺等相关证明材料；
3.收入情况证明：申请人所在单位核定收入，出具《收入证明》；
4.近一年的社保缴存证明；
5.住房情况证明：户籍所在地房产部门出具申请家庭住房情况及未享受过政策性住房证明材料；
6.申请材料初审意见；
7.个人诚信承诺书。
（二）引进人才群体
1.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单位录用文件、毕业证书、专业技术等级证书等相关材料；
2.婚姻状况证明：结婚证、离婚证（含离婚协议书）或者法院离婚判决书、丧偶证明、个人单身承诺等相关证明材料；
3.收入情况证明：申请人所在单位核定收入，出具《收入证明》；
4.住房情况证明：户籍所在地房产部门出具申请家庭住房情况及未享受过政策性住房证明材料；
5.申请材料初审意见；
6.个人诚信承诺书。
（注：申请保障性住房实行诚信申报制度，申请家庭对申报信息和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作出书面诚信承诺。）
五、申请审核程序
（一）行政、事业单位在编干部职工
申请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单位统一将材料报送至师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由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对申请家庭资格按规定进行初审后出具初审意见报师保障性住房资格审定小组，师保障性住房资格审定小组对申请家庭资格进行审定，并对通过资格审核的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天。公示无异议后，纳入我师保障对象名单，取得申购资格。对审核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给予反馈，对核查结果有异议的，可提出复核申请。
（二）企业在职干部职工
申请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单位统一将材料报送至集团公司，由集团公司对申请家庭资格按规定进行初审后出具初审意见报师保障性住房资格审定小组（无上级集团公司的由本单位进行初审），师保障性住房资格审定小组对申请家庭资格进行审定，并对通过资格审核的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天。公示无异议后，纳入我师保障对象名单，取得申购资格。对审核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给予反馈，对核查结果有异议的，可提出复核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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